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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4/2021_2022__E5_A4_96_

E4_BC_81_E6_89_80_E5_c46_544967.htm 《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

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面临取消。日前，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

》（国税发〔2008〕23号），就这一问题作了明确。 一、原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享受的再投资退税政策取消后的

税务处理。 按原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

的外国投资者将其从该企业取得的利润在提取前直接用于增

加注册资本，或者在提取后直接用于投资举办其他外商投资

企业，只要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

批准，可享受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40％的税款。

新《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后，外国投资者享受的再投资退税

政策不再执行，可外国投资者从该企业取得的2007年度税后

利润直接用于增加注册资本，或者用于投资举办其他外商投

资企业，能否在新税法过渡期间继续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政

策？国税发〔2008〕23号文第一条规定给出明确的答复，即

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税后利润直接再投资本企

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凡在2007年底以前完成再投资事项，并且在国家工商管理

部门完成变更或者注册登记的，可以按照旧外企所得税法的

有关规定，给予办理再投资退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

税发〔2008〕23号文对外国投资者在2007年底以前用2007年度



预分配利润进行再投资的，规定不再给予退税。百考试题为

你服务 二、原外国企业从我国取得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

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取消后的税务处理。 根据旧外企所得税

法的有关规定，外国企业从我国取得的部分所得可以享受免

征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后，上述这

些优惠政策是否继续执行呢？根据国税发〔2008〕23号文第

二条规定，外国企业向我国转让专有技术或者提供贷款等取

得所得，凡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合同是在2007年底以前签订，

且符合旧外企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条件，经税务机关批准给

予免税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可继续给予免税。这些合同的有

效期是不包括延期、补充合同或扩大的条款的，这一限定要

引起注意。 三、原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外商投资企业

在2008年后条件发生变化的税务处理。 为确保新《企业所得

税法》顺利施行，国发〔2007〕39号文对原来享受定期减免

税优惠、而在2007年底还没有全部享受优惠的外商投资企业

，给予五年过渡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后，外商投

资企业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或者企业自身经营条件发

生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来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外商投资企

业生产经营业务性质或经营期发生了变化，导致其不符合享

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规定条件。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否应当

按照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呢？国税发〔2008〕23号文第三条要求各主管税务

机关在每年对原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汇

算清缴时，应对其经营业务内容和经营期限等变化情况进行

审核。如果发现这类企业，仍应依据旧外企所得税法的有关

规定，补缴其此前（包括在优惠过渡期内）已经享受的定期



减免税税款。也就是说，原来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外商投

资企业，要是生产经营期限或者其他条件发生变化，将面临

被补缴此前已经享受定期减免税的风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